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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律师：
我在网上发了一个自己制作的宣传

片，后来发现有人直接盗用我的视频并

在网上广为传播。这种情况下我应该怎

么做？民法典有没有相关的规定？

广东读者 刘海英

刘海英读者：

你好，关于你提出的网络侵权问

题，以下是相关解答。

信息时代到来后，互联网科技不

断更新，在服务于人们生活的同时，

也为人们带来许多不快的经历，比如
遭遇“人肉搜索”、网络“喷子”等。
针对这些不文明、不规范的上网行
为，民法典侵权责任编明确了网络侵
权行为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

网络侵权行为有哪些

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的网络侵权
行为主要有三类：一是侵犯人格权。
包括侵犯他人的肖像权、名誉权、隐
私权等的行为。比如，未经允许将丑
化别人的照片发到网上，在网上发帖
故意造谣说别人有艾滋病，未经允许
在网上公开别人的家庭住址、电话、
证件号码及其他个人信息，“人肉搜
索”等；二是侵害虚拟财产权益。在
网络虚拟财产受民法典保护以后，盗
窃他人游戏装备、游戏账号等都属于
网络侵权行为；三是侵害知识产权。
包括侵犯他人的著作权、商标权等行
为。比如，在网上私自发布别人制作
的视频并且没有标明作品出处、私自

使用驰名商标作为自己网店的标志等。

遭遇网络侵权行为该怎
样做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网络用户利

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权利人

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

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通知应

当包括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及权利人

的真实身份信息。”比如，小明在浏览

一个视频网站时，发现自己去年拍摄

的视频被小红发布在网站上。因为小

红没有标明视频是谁拍的，所以观

众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里都夸赞小

红拍得好。这个时候小红的行为就

侵犯了小明的著作权，小明有权向

这个视频网站举报小红，要求网站

删除小红发布的视频。举报时，小明

除了要提供自己的真实身份信息外，

还要提供小红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

比如提供早在去年自己发布过相同视
频的网站链接等。

收到用户的举报后，网
站应该怎样做

接到举报或通知的网络服务者，
负有转举报或通知、采取必要措施的

义务。民法典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

接到通知后，应当及时将该通知转送

相关网络用户，并根据构成侵权的初

步证据和服务类型采取必要措施。”

接着上面小明的例子，视频网站

接到小明的举报后，应该首先将举报

转送给小红，告知她发的视频被人举

报侵犯他人著作权了。之后，视频网

站还需根据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和服

务类型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处理这个被

举报的内容，比如进行删除、屏蔽、

断开链接等。

如果接到举报的网站没
有采取必要措施，需承担什
么责任

收到通知的网络服务者“未及时
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

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也就是说，在小明给视频网站提

供了小红发布的视频侵犯了自己著作

权的初步证据之后，视频网站没有采
取相应的必要措施，小红的侵权视频
仍然在其网站上继续传播，那么该视
频继续传播带来的点击量、转发量等
导致的小明著作权的损害部分，视频
网站应该和小红一起承担责任。

如果在小明举报之前，视频网站
并不知道小红发布的视频侵犯了小明
的权利，并且视频网站也没有违反其
他法律法规规定或者约定的义务，那
么举报之前该视频传播为小明带来的
损害与视频网站无关。也就是说，视
频网站不用对举报之前已经造成的损
害部分承担责任。

举报需谨慎，恶意举报
要担责

另一方面，举报人也可能存在不

道德意图或持有不法目的。比如，有

一些网络商家通过恶意举报其他商

铺，对被举报的商铺造成不良影响，

以达到自己不正当竞争的目的。

为了打击恶意举报的行为，民法
典规定了“权利人因错误通知造成网
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损害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民法典实施之前，对网络侵权可

以匿名举报，因此很难追究恶意举报

人的责任。民法典于2021年1月1日正

式实施后，权利人在举报时需要提供

真实身份信息。这样一来，一旦查出

恶意举报行为，就能很快确定恶意举

报人，便于被举报人或者网络服务提

供者追究恶意举报人的责任。

中国首部民法典与时俱进，对网

络侵权行为责任制度进行了明确与完
善，让互联网不再是法外之地，让规
范网络活动有法可依，有利于为人们
营造有序、文明、和谐的互联网环境。

（北京市尚公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
人刘兴燕律师、律师助理王晨）

杜老师：
我在媒体上看到这样的

句子：
（1） 不是消费者没有消

费能力，而是消费能力被疫
情抑制，消费市场蕴藉的动
能总会喷薄而出。

（2） 这里的法制建设既
继承了先行先试的闯劲，又
蕴藉出海纳百川的气魄。

请问这两个句子里的“蕴
藉”用得是否妥当？谢谢！

河北读者 牛时发

牛时发读者：
“ 蕴 藉 ” 的 “ 藉 ” 读

jiè，不读jí。
“蕴藉”是“含蓄而不显

露”的意思。例如：
（1） 老 张 挑 选 的 这 首

诗，诗意蕴藉，耐人寻味。
（2） 这些短篇散文体现

出蕴藉美，善用比兴手法，
形象含蓄地表达情感志趣。

（3） 他 细 致 入 微 的 表
演，展现出一种深沉蕴藉的
风格。

（4） 此套邮票选择了现
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最受推崇的冯承素摹本，从中
可以一窥晋代文人雅士的风流蕴藉。

（5） 中华美学讲究天人合一、含蓄蕴藉，而
电视剧要追求戏剧冲突的极致化，怎样把这两种
因素在作品中和谐地统一起来？

提问中“消费市场蕴藉的动能”是想表达
“消费市场蕴含的动能”的意思，其中的“蕴藉”
宜改为“蕴含”；“蕴藉出海纳百川的气魄”是想
表达“孕育出海纳百川的气魄” 的意思，其中的

“蕴藉”宜改为“孕育”。“蕴藉”不宜用来表示
“蕴含”“蕴藏”“包含”“孕育”等意思。

早在上世纪 30 年代出版的 《国语辞典》 中，
“蕴藉”就只有“含蓄”的意思。当下的《现代汉
语词典》《现代汉语大词典》《当代汉语词典》《现
代汉语学习词典》等工具书中，“蕴藉”同样只有

“含蓄”之义，没有其他义项。因此，用“蕴藉”
表示“含蓄”才是规范的用法。

《语言文字报》原主编 杜永道

网络侵权行为需承担哪些法律责任

律师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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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网络侵权行为 百度图片

公 告
根据上海市普陀区真如镇街道旧住房成套改造办公室对普陀区真如镇街道曹

杨八村148—149号旧住房成套改造居民意愿征询的情况，该涉改房屋已征得项目

范围内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三分之二以上且占总人数三分之二以上的公房承

租人（业主）同意，被纳入旧住房成套改造范围内。

根据出入境记录，曹杨八村149号205室房屋产权人吕晓红，自2005年出境至

今，未再次入境。为保障房屋所有权人、公有房屋承租人的合法权益，确保本涉改

房屋旧住房成套改造工作顺利进行，在本公告登报后10日内，敬请曹杨八村149号

205室房屋产权人吕晓红或者得到其合法授权的近亲属、代理人、其他权利人等前

往现场办公地点办理旧住房成套改造事宜。逾期，我们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进行

处置。

现场办公地址：曹杨八村174号104室

联系人：陈女士、蒋先生 联系电话：021-62867790

时 间：周一至周五 上午9：00至下午17：00

周六、周日休息

上海市普陀区真如镇街道旧住房成套改造办公室
2020年8月8日

遗失声明
本单位因“马銮湾新城蔡林工业招拍挂用地项目”需对西滨社区蔡

林社辖区内的房屋及地上物进行补偿，要求厦门市集美区杏滨街道西

滨社区权属人林瑞祥等捌口人提供《福建省同安县土地房产所有证》同

字第 097445号，右起第一栏东至：林绍箕楼，西至：林歪头埕，南至：曾

顺娘厝，北至：林和尚厝；右起第二栏东至：林绍箕，西至：林瑞祥，南至：

林瑞祥，北至：郑八治。因林亚能（身份证号：35020519520101101X）等

人保管不慎，遗失证件，特代为发布房屋产权证遗失声明。如有异议

者，请即日起15日内向征收人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政府杏滨街道办事处

或实施单位厦门市集晟房屋征迁服务有限公司提供有效证件。

联系电话：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政府杏滨街道办事处0592-6078182

厦门市集晟房屋征迁服务有限公司0592-6212717

地 址：厦门市集美区杏滨街道光明路55号

遗失声明遗失声明
本单位因“马銮湾新城蔡林工业招拍挂用地项目”需对西滨社区蔡

林社辖区内的房屋及地上物进行补偿，要求厦门市集美区杏滨街道西

滨社区权属人林协盛等叁口人提供《福建省同安县土地房产所有证》同

字第 097436 号，右起第一栏东至：杂地，西至：周合来，南至：大厅，北

至：水沟；右起第二栏东至：林协盛，西至：潭，南至：路，北至：杜女幼；现

状已灭失。因林加成（身份证号：350205196911231011）等人保管不慎，

遗失证件，特代为发布房屋产权证遗失声明。如有异议者，请即日起

15日内向征收人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政府杏滨街道办事处或实施单位

厦门市集晟房屋征迁服务有限公司提供有效证件。

联系电话：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政府杏滨街道办事处0592-6078182

厦门市集晟房屋征迁服务有限公司0592-6212717

地 址：厦门市集美区杏滨街道光明路55号

本单位因“马銮湾新城蔡林工业招拍挂用地项目”需对西滨社区蔡

林社辖区内的房屋及地上物进行补偿，要求厦门市集美区杏滨街道西

滨社区权属人林温柔等叁户提供《福建省同安县土地房产所有证》同字

第 097444号，右起第一栏东至：路，西至：林和发，南至：林协盛，北至：

祖厝。因林世强（身份证号：350205195607141017）等人保管不慎，遗失

证件，特代为发布房屋产权证遗失声明。如有异议者，请即日起 15日

内向征收人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政府杏滨街道办事处或实施单位厦门市

集晟房屋征迁服务有限公司提供有效证件。

联系电话：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政府杏滨街道办事处0592-6078182

厦门市集晟房屋征迁服务有限公司0592-6212717

地 址：厦门市集美区杏滨街道光明路55号

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政府杏滨街道办事处
2020年8月8日

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政府杏滨街道办事处
2020年8月8日

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政府杏滨街道办事处
2020年8月8日

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政府杏滨街道办事处
2020年8月8日


